雁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做好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强化绩效和责任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雁峰区财政局要求，我局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具体情况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一）负责拟订全区民族、宗教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执行党和国家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省、市、区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
（二）负责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民族工作的相关职责；推动民族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有关领域的实施、衔接，促进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繁荣。
（三）依法履行民族宗教事务管理职责，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民族宗教界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宗教关系和谐稳定，引导宗教界人士、广大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四）指导宗教组织依法依章开展活动，指导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和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工作，完善管理规章，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宗教团体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办理宗教团体需由政府解决或协调的有关事务。
（五）指导镇、街道依法履行管理职能，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的重大事件，防范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处理和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配合做好反邪教、反恐怖等专项工作的涉外和民族宗教事务。
（六）负责组织民族宗教工作队伍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协助组织民族、宗教人士开展对外友好交往等各项联谊活动。
（七）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和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培养教育和推荐使用工作。
（八）负责民族成份的认定、更改工作；负责报考大中专院校的少数民族考生的资格审查工作。
（九）承担民族宗教行政执法工作，承担涉及民族宗教事务相关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有关工作。
（十）负责本行业、本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对本行业、本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十一）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雁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政策法规股、民族宗教股
（二）决算单位构成。雁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单位构成为单位本级。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在职人员4人。
二、、决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决算公开情况
2024年部门决算收入合计76.35万元。部门决算支出合计76.3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2.78万元，项目支出13.57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二）资金使用情况
我局在部门整体支出中，严格遵守资金管理制度，强化监督，专款专用。
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5.4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0.7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1.51%,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公用经费4.7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49%，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培训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及办公设备购置。
[bookmark: _GoBack]    2024年度财政拨款项目支出13.57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3.57万元，占项目支出的100%。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根据局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绩效评分97分，绩效评价为优。
根据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状况的概述和分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1、经济效益评价
①预算控制方面，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
②预算执行方面。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
③预算管理方面，资金使用严格依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执行，特别重视量财办事、量力而行，严格控制标准、注重节约，各项支出都在合理范围内。
④资产管理方面，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不定期进行了盘点和资产清查，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仍需进一步强化。
2、效率性评价
 我局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的，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原则。
3、有效性分析
2024年，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雁峰区民族宗教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衡阳“制造立市、文旅兴城”发展战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在全市民族宗教工作绩效考评中为第一档次，现将一年来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一、工作开展情况（一）把握方向，协同共进履行新使命。一是高位谋划强组织。召开民族宗教工作协调机制全体（扩大）会议1次，制定《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有关统战、民族工作会议和文件精神暨宗教工作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清单》，做到“四个纳入”。二是健全网络聚合力。充分发挥民族宗教工作协调机制、涉疆服务管理工作协调小组作用，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作、共同推进的强大合力。举办宗教工作专题培训班6期，培训人员200余人次，实现基层民族宗教干部培训全覆盖。联合国保、公安、镇(街)和村(社区)等相关单位，对参与非法宗教活动人员使用“一见面，四到位”工作督导法，对重点人员采取“三盯”跟防模式和“五包一”工作机制；联合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对教育培训机构、医疗养老、商业等领域进行专项排查整治。三是服务中心强引领。全力助力旅发大会，合力打造福寿文化禅意展示空间和基督教文化史料展览室；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等主题教育活动5次，推荐3名参加全市“讲好衡阳宗教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优秀宣讲员评选活动，形成宗教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二）全域共创，共育民族团结“石榴花”。秉持“全域创建、全民参与”理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深入开展，聚力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以创建为引领,铸牢思想魂脉。按照“抓点示范、以点带面、有序推进”思路，率先在企业、学校、社区打造独具特色品牌，推荐古汉启迪创省级民族团结示范单位。企业创建中，以商贸合作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学校创建中，围绕“融入育人工程、融入校园文化、融入家庭教育、融入‘双减’教育”带动全区中小学开展创建；社区创建中，一如既往办好传统佳节活动，做好各族群众服务工作，有力促进了民族大团结大融合。二是以活动为载体,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以湖南省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为契机，指导古汉启迪举办“石榴花开处 雁城景更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优秀景区(景点)解说员评选活动，讲好衡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以重大节目、重要活动为载体，开展“中医药香溢中秋衡吐情长聚雁城”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开展宣讲 余场次，指导中南小学、六一小学与鄯善县两所小学结对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实践不断深化。三是以服务为纽带，凝聚人心力量。制作民族团结连心卡，创建“三清楚三联系三帮扶”走访机制，探索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纳入社会基层综合治理新模式，建立健全流入与流出地“两头对接”机制，先后与甘肃省东乡县、临夏县，青海省化隆县签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跨区协调合作协议书。解决子女就近入学3人次，免费为5余名来衡各族妇女开展“两癌”筛查，切实维护重要节日节点民族领域的和谐稳定。（三）精准施策，稳筑宗教工作“基本盘”。一是铁腕整治非法宗教活动。始终保持对非法宗教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持续深入推进“两个专项”。。二是靶向施策压实责任链条。积极落实宗教工作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引发“一访二问三查”一本通》。完善“信息共享、定期研判、联合处置”“一单四制”等机制，实行风险隐患“月报制”，全力完成春节特殊时间节点雁峰寺等场所安全保障工作，做好汛期1个宗教活动人员场所转移，依法保障市基督教堂户外洗礼活动，确保宗教场所安全工作“万无一失”。三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教。持续推进“四正四清”“五进五好”行动，开展“一会一考一交流一档案一走访”活动，组织宗教界开展一场“镜鉴”警示教育会、“学法普法”考试、每半年开展一次走访谈心活动、建立教职人员和常住人员个人档案。探索制定宗教团体实施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严格落实宗教团体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和民主评议制度，建立健全宗教教职人员审核备案制度。全年完成民间信仰场所登记4个，指导市基督教堂顺利换届。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存在的问题
年初部门预算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
2、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争取项目尽早计划、尽早开展、尽早结算，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